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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文件
楚教复〔2023〕56号

———————————————————————

对州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 368号提案的
答 复

九三学社楚雄州委：

贵委提出的《关于推进楚雄州普通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的

提案》，（第 368号）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贵委多年以来对楚雄州教育事业发展的关注、关

心和支持！

普通高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

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办好普通高中教育，对于巩固义务

教育普及成果，增强高等教育发展后劲，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素

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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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州委、州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空前重视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召开全州最大规模、最高

规格的推进会议安排部署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组建工作专班

高位推动，出台《楚雄州普通高中教育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

30条措施（以下简称《30条措施》）以及《楚雄州综合绩效考评

初中优质生源绩效考核办法（试行）》《楚雄州综合绩效考评高完

中教学质量绩效考核办法（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绩效考

评办法》）等系列配套政策支撑。各县市委、政府对表省州党委

政府要求，抓住历史机遇，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激励

机制，全州优质生源外流现象得到遏制，高中新生入口成绩明显

好于往年，提质增效基础不断夯实。

2022年，全州普通高考总体水平稳中有升，总上线率、本

科上线率在全省 16个州市中居于前列，跻身全省第一方阵。600

分以上考生达 519人，比上年增加 45人，增长 9.49%；本科上

线率 59.8%，比全省高 14.3%；2名考生分别被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录取，实现了新突破。在 2022年省政府对州市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第三方调查满意度测评中，社会、教师、学生三类问卷调

查满意度均在 92%以上，位居全省第一位。

2023届楚雄州普通高考成绩在高一入口成绩为近三年来最

低的基础上，实现了特尖生有突破，上线人数大幅提升，总体成

绩稳中有升。一是参加高考人数增加。2023年全州实际参加普

通高考 15008人，比 2022年 14888人增加 120人，增幅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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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高于全省（0.2%）0.61个百分点。二是上线人数大幅提升。

2023年一本（含艺体考生达一本线人数）2861人，比上年 2478

人增加 383人，增幅 15.46%；一本上线率 19.1%，比上年 16.6%

增加 2.5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年初预定 16.8%的目标任务。同时，

2023年二本以上（含艺体考生达二本线人数）9783人，比上年

8897人增加 886人，增幅 9.96%；二本上线率 65.2%，比上年

59.8%增加 5.4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 47.4%高 17.8个百分点。

2023年专科以上（含艺体考生）14994人，比上年 14880人增加

114人，增幅 0.77%；专科以上上线率 99.91%，比上年 99.95%

减少 0.04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 97.9%高 2.01个百分点。三是

特尖学生培养有新突破。2023年大姚一中考生郭芮羽（文科 656

分）全省第 50名，突破近三年来特尖生瓶颈；楚雄一中考生李

佳颖（文科 635分）全省第 203名；楚雄一中考生李熠聖（理科

673分）全省第 209名，该 3名考生均被北京大学录取。

总之，自 2022年以来，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正确领导下，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专班的强力引领推动

下，在全州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下，全

州教育生态进一步优化，社会信心进一步提振，教师干劲进一步

激发，全社会关心重视教育的氛围日益浓厚，普通高中提质增效

呈现整体向好趋势。

当然，正如贵委所指出，目前我州普通高中教育还存在比较

突出的制约因素：一是学校管理水平不高，校长的监管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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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二是教育理念滞后，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发展潜力不足；

三是政策机制不活，教师的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调动；四是招生

制度不合理，生源布局不均衡，办学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针对以上问题以及贵委所提出的相应对策建议，州教育体育

局按照《30条措施》有效加以落实。

一、加强学校管理，提高管理效能

（一）全面贯彻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到目前为止，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已全面实行党组织领导的校

长负责制。

（二）全面推进普通高中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1．按照《30条措施》第 8条“推行普通高中校长公选制。

立足州内，面向全国，公开选聘优秀校长。州属公办高完中校长

选聘，由州委教育工委组织实施，报州委组织部审查备案；县市

公办高完中校长选聘，由各县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实施，并报县市

委组织部和州委教育工委审查备案。”2022年以来，楚雄师院附

中、楚雄龙江中学、双柏一中、牟定一中、南华一中、姚安一中、

大姚一中、大姚实验中学、永仁一中、武定一中、武定民族中学

等学校按照要求选聘任免校长；2023年，楚雄一中、东兴中学、

龙江中学等校按照要求选聘任免学校领导班子。

2．按照《30条措施》第 9条“推行普通高中校长职级制和

任期（一般为三年）目标责任制。由同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实施

方案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由同级党委教育工委进行年度和任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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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考核，根据年度和任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校长作出续聘、

解聘等岗位调整。”目前，全州高完中正在同步进行中小学校长

职级制改革，并分别制定相应的任期目标考核办法。

（三）加强学校管理干部能力提升培训

2021年 7月，州教育体育局成立 45个中小学名师工作室，

其中有小学、初中、高中 3个名校长工作室，共有 173名成员先

后参与工作室集中研修活动。2022年 8月 20日，由州高中教育

提质增效工作专班牵头，委托北京燕博园教育有限公司聘请全国

知名教育专家到楚雄开展教育管理干部前沿培训，共有 100名高

中学校管理干部参加培训。

（四）系统谋划学校管理干部培养工程

今年以来，州委刘勇书记和州人民政府张文旺州长先后对我

州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其中明确提出要尽快实施名校长培

养、教师全员培训、教育科研提升“三项工程”。楚雄州高中教育

提质增效专班经过专题会议研究，组织起草《楚雄州名校长培养

工程实施方案》《楚雄州教师全员培训工程实施方案》《楚雄州教

育科研提升工程实施方案》3个文件文本，在充分征求州财政局、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报请高

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专班牵头领衔领导审核，经州人民政府同

意，于 5月 15日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实施（楚政办函

〔2023〕40号）。其中：《楚雄州名校长培养工程实施方案》主

要围绕构建“国培—省培—州培—县培—校培”五级联动、相互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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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叉互补的梯队攀升校长培养体系的总体目标，通过重点实

施卓越校长培养项目、领航校长培养项目、骨干校长培养项目、

新任校长培训项目、后备校长培训项目 5个项目，到 2025年，

力争在全州遴选卓越校长 6名、领航校长 60名、骨干校长 600

名，建立国家、省、州县市相衔接贯通的专业发展体系，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促进全州教育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二、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学效益

（一）组织开展名师工作室活动

按照《30条措施》第 21条“完善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含名

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工作制度；州级财政每年安排每个工

作室 5万元工作经费，县市、学校每年安排每个工作室一定额度

的工作经费。”州教育体育局于 2021年 7月建立 45个中小学名

师工作室（含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并完善相关工作制

度；2021年和 2022年，州级财政每年每个工作室安排项目活动

经费 0.5万元，2023年州级财政安排每个工作室 5万元共 225万

元的项目活动经费，基本保障了名师工作室活动的正常开展；

2021年以来，各个工作室先后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研

修活动，参训教师近 1万人次。

（二）组织参加“国培计划”教师培训

按照教育部统一规划和要求，2021年以来，先后组织我州

中小学校（园）长、骨干教师参与“国培计划”项目培训。

（三）组织“请进来”专家引领学校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全员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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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30条措施》第 22条“强化教师培训。对普通高中教

师实行每 3年一轮的全员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72学时；

对新招聘教师进行不少于 120学时的岗前培训；每年组织学校管

理干部、优秀教师、有潜质的青年教师到国内名校跟班学习培训；

州级财政每年安排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不低于 300万元，其中不少

于 40%用于培训普通高中教师。”2022年和 2023年，州级财政

每年安排教师培训专项经费 300万元，基本达到教师培训的经费

保障。2022年以来，州教育体育局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引进全

国知名教育专家团队开展教育管理干部和普通高中学科教师培

训 3569人次；组织州内“本土”优秀教师对全州 2023届高三学科

教师共 1259人次进行备考交流研讨活动；委托北京燕博园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对我州楚雄一中、东兴中学、大姚一中等重点学校

开展“强基计划＆培优拔尖”专项培训。

（四）系统谋划教师全员培训

今年以来，州委刘勇书记和州人民政府张文旺州长先后对我

州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其中明确提出要尽快实施名校长培

养、教师全员培训、教育科研提升“三项工程”。楚雄州高中教育

提质增效专班经过专题会议研究，组织起草《楚雄州名校长培养

工程实施方案》《楚雄州教师全员培训工程实施方案》《楚雄州教

育科研提升工程实施方案》3个文件文本，在充分征求州财政局、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报请高

中教育提质增效工作专班牵头领衔领导审核，经州人民政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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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于 5月 15日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实施（楚政办函

〔2023〕40号）。其中：《楚雄州教师全员培训工程实施方案》

主要围绕“坚持立德树人，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赋能

强技，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坚持实践导向，提升教师的实践能

力；坚持一体安排、全员覆盖，构建学段、学科、岗位全覆盖的

教师培训体系”的总体目标，通过领军名师培养项目、骨干教师

培养项目、新进教师培训项目、艺体教师培训项目、名师工作室

培训项目 5个项目的实施，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州培养 300名

左右领军名师、3000名左右骨干教师，提升 30000名左右在职

在岗教师的能力水平，州级骨干教师数量占教师总数的比例提高

到 10%以上。到 2025年，全州教师培养培训体系进一步健全，

教师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学实践能

力、综合育人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普遍增强。

三、建立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动力

（一）营造氛围，加大表彰先进激励

按照《30条措施》第 30条“州、县市党委、政府每年表扬

通报一批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表扬名额向

普通高中学校倾斜，努力营造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

以助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的浓厚氛围。”2023年州委、州人民

政府评选表彰 20名先进教育工作者和 80名先进教师，其中高中

校长和教师有 27名，占 33.75%。

（二）完善考评，加大绩效分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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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30条措施》第 18条“完善和优化楚雄州中小学教育

质量监测评价办法，建立优质生源初中学校激励机制，完善和优

化州属高完中教学质量绩效考核办法，突出 600分以上和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录取人数的考评力度，将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等名校学生培养纳入高完中考评指标体系。各县市参照执行。”

第 19条“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按照保底加限

高、基础加增量的原则，拓宽学校绩效工资总额渠道，普通高中

学校非税收入按“收支两条线”管理，上缴同级财政后全额返还学

校，其中不少于 50%的资金用于增核学校绩效工资。教育主管

部门指导完善学校内部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制度，根据教学、管理、

工勤等岗位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考核，在绩效工资分配中体现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班主任和取

得突出成绩的教职工倾斜。”2022年 6月 22日，经州委常委会

和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州教育体育局、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州财政局印发《楚雄州综合绩效考评初中优质生源

绩效考核办法（试行）》（楚教发〔2022〕23号）和《楚雄州综

合绩效考评高完中教学质量绩效考核办法（2022年修订）》（楚

教发〔2022〕23号）。按照两个《考核办法》，州委州政府在“三

保”支出压力空前艰难的情况下，及时兑现了 2022年高中绩效考

核资金 1424.8万元、初中优质生源绩效考核资金 856.35万元，

撬动全州投入教育专项资金 1.06亿元。2023年按照考评指标及

高考数据，州教育体育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州财政局



- 10 -

共同对 2023年综合绩效考评高完中教学质量绩效进行考核并测

算了一次性绩效资金共 1504.2万元（其中：楚雄一中 812.7万元、

楚雄州民族中学 522.5万元、楚雄师院附中 129万元、大姚一中

40万元），经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第 16次会议研究通过，并

将考核结果及资金测算情况向州人民政府请示，已在今年教师节

以前下拨资金并兑现到教师个人。

（三）拓宽渠道，加大职称晋升激励

按照《30条措施》第 20条“拓宽普通高中教师职称晋升渠

道。按照学校等级，足额评聘高级教师职称；正高级教师指标重

点向普通高中学校倾斜；由州、县市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采

取顶岗交流或挂点支教方式解决乡村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实际

问题。”2021年全州评审正高级教师 16人，其中普通高中教师

10人，占 62.5%；2022年全州评审正高级教师 18人，其中普通

高中教师 6人，占 33.3%。

四、改进招生制度，优化生源布局

按照《30条措施》第 16条“改进和完善普通高中招生制度。

严格控制中等职业学校春季招生初中分流；认真贯彻落实《云南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到 2023年实现 100%招生指标分配到校；规范普通高

中招生入学及学籍管理，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行为。”

2022年州教育体育局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2022年公办普通

高完中定向择优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2年州属一级示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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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完中按照招生计划的 60%的比例定向分配到 10县市。各县

市定向择优名额按照 2020年教育事业统计初三毕业学生人数进

行测算分配。2022年州属一级普通高中择优招生完成后，按照

县市名额和该县市学生填报志愿进行定向择优录取。定向择优以

县市进行录取，所有定向择优录取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该县市户籍

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楚雄市、双柏县、牟定县、大姚县、元谋县、

武定县、禄丰市要将本县市一级高完中招生计划的 60%分配到辖

区内初级中学，并向农村、山区初级中学倾斜。没有一级高完中的

县，也要将本县一中高中招生计划的 60%分配到辖区内初级中学。

2022年州教育体育局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在征求各县市、

各高中学校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完善，制定了《楚雄州

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州属一级

高完中面向全州初级中学招生，将指标到校计划分配到相应初级

中学（含民办学校、完全中学初中部，不含特殊学校）；县市属

一级高完中面向本县市辖区内初级中学招生，将指标到校计划分

配到辖区内初级中学（楚雄市含州属学校和民办学校）。指标按

照学校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人数（60%）、学校初中质量监测

七八年级期末四次成绩（20%）和当年学校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

育考试成绩（20%）进行核算，依据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志愿录取。公办普通高中禁止跨州市招生，

民办普通高中非公费学位原则上首先立足审批地招生，出现生源

不足的，由州教育体育局统筹在州内招生，仍有空余学校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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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教育体育局报省教育厅统筹，纳入生源地统一管理。民办学校

必须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同步录取、同步办理学籍。该《实施

办法》经省教育厅专班三轮审核修改后，于 2022年 1月 22日同

意我州实施方案。

为了充分考虑指标到校和规范特殊类型招生、民办学校管

理，2022年 3月 1日，州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长、州委

教育工委书记、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段福君主持召开了

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2022年第二次局长办公会，专题研究楚雄州

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招生工作，并向各县市下发了会议纪要。明确：

一是 3所民办普通高中面向全州招生，跨州市招生按省教育厅相

关政策执行；二是州内普通高中录取按指标计划、考生成绩和志

愿进行录取，各高中学校在规定时限内按高一新生实际报到及就

读情况向录取审批部门办理录取审批手续，凭新生录取名册向学

籍管理部门申报注册高一新生学籍；三是同意楚雄一中双轨制升

学班（原国际班）、楚雄东兴中学国际学校、楚雄师院附中外国

语实验学校、大姚一中珍珠班和丹勋班、楚雄一中和楚雄东兴中

学体育自主招生改革试点项目、楚雄师院附中体育和艺术班以及

经州教育体育局审批的体育项目进校园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继

续实行，不纳入指标到校招生计划。以上特殊类型招生须有方案、

有监督、有报批，整个考试招生录取过程要可追溯。按照体育、

艺术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的学生，必须参加项目训练，如不按要

求参加训练的，予以退学。同时限定楚雄东兴中学国际班招生录

取人数不超过 250人，大姚一中珍珠班录取人数不超过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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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勋班录取人数不超过 250人。

2022年 4月 12日，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召集各州市到省厅专门召

开指标到校工作会议，要求：按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

求和“分步推动”的原则，各州市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研判，

稳慎推进,巩固好已有成果。有条件的，到 2023年实现 100%分

配到校；暂不具备条件的，努力到“十四五”末实现 100%分配到

校。按照“州市分配至县，县分配至校”的原则，规范秩序。确保

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平稳有序推进“指标到校”工作。经综合研判，

我州暂不具备实施“指标到校”条件，2022年暂不实施“指标到

校”，待条件成熟后稳步推进。

2023年 4月 14日，《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学

校招生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 2023年要重点规范有偿中介

招生、提前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未经批准跨州市招生

等违规行为。5月 8日，州教育体育局转发《云南省教育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为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各民办学

校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3年 7月 4日，《楚雄州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的通知》

（楚政教督办〔2023〕12号）进一步明确 2023年要切实加强对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领导，严肃招生纪律，规范有序做好普通高

中招生工作，再次重申普通高中招生“九个严禁”（严禁以任何形

式提前组织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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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公办学校参与举

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揽生源；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

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以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

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业费、虚

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招收已被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学

生；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的学生；严禁收取择

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严禁公布、

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和升学率）。从目前的情况看，2023年全

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总体平稳、规范。

再次感谢贵委长期以来对教育事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希望

你们继续对教育事业给予关注、关心和支持。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按照州委、州政府的要求，加大普

通高中教育提质增效专班工作，不断加强学校管理、加强教师培

训、加大激励机制、加大招生制度改革，持续推进《30条措施》

的落实，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推动全州教育事业的科

学发展，为推动楚雄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023年 10月 10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修昌 13987878741
————————————————————————————————————————————————————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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